
教育信息技术 学院硕士研究生答辩安排表

一、答辩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3 日（周一）10时 00 分

二、答辩地点：石牌 校园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306 室

三、答辩委员会成员

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华师[2020]14 号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答辩委员会成员安

排严格遵循导师回避原则，并且确保相关导师回避后，答辩成员人数仍为单数。

四、答辩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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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职 称 硕/博导 所 在 单 位 备 注

武丽志 研究员 硕导 华南师范大学 答辩主席

黄秉刚 高级教师 硕导 深圳市龙华未来教育研究院 委员

张秀梅 教授 硕导 华南师范大学 委员

余红 副教授 硕导 华南师范大学 委员

答辩秘书 姓名 何艺信 职称 助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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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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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

1 王露莹 张秀梅 教育技术学
新课标下初中信息科技数字教材适

切性评价研究
10:00-10:30

2 刘燕 余红 教育技术学
基于教师画像的中小学智能教育名

师评价研究
10:30-11:00



五、答辩程序

1.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秘书名单、学位申请人及指导教

师姓名、学位论文题目等，并主持会议。

2.学位申请人宣读《论文原创性声明》。

3.学位申请人就论文的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案、研究成果、创新之处等进行

报告，硕士生陈述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，博士生陈述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。申诉

再送审并通过的学位申请人，答辩时须对不同意答辩的评阅意见作出书面申辩

说明，并提交答辩委员会讨论与审议。

4.答辩委员提问和学位申请人答辩时间，硕士生不少于 15 分钟，博士生

不少于 30 分钟。

5.休会，答辩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进行评议，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答

辩人的答辩情况进行评议，就是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和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，

并形成答辩委员会决议。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经全体委员 2/3 以上(含 2/3)

同意方为通过，否则为不通过，答辩委员会决议须由主席签字。

6.复会，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和答辩委员会决议。

7.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论文答辩会结束。


